
2022年顺德区已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投保责任险

扶持资金申报指南

一、事项名称

2022年顺德区已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投保责任险扶持资金申报

二、政策依据

为推动区内已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利用科技保险工具加大研发力度、优化公司治理、加强风险防范、提高发展质量，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关于印发<关于发展科技保险支持科技创新的意见>的通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推进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三、扶持内容

顺德区内已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购买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的，按实际保费支出的80%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每年获得补贴不超过20万元，每家企业可最多申请补贴三年。

四、受理条件

    本指南适用于区内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A股发行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

本指南所称责任保险，参照《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关于印发<关于发展科技保险支持科技创新的意见>的通知》，指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董责险需于2021年10月21日至申报截止日内在顺德区出保单和发票，承保机构必须在顺德区设立独立的分、支机构，具有优质的偿付能力和资本市场服务能力。
五、申报材料

《顺德区已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投保责任险扶持资申请表》（原件，盖公章）；

申请报告（含企业基本信息、董事监事高管基本信息等，原件，盖公章）；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公章）；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盖公章）；

购买董责险的保险合同、保费支付凭证、保险机构发票（复印件，盖公章）。

六、办理程序

（一）申报：申报单位在佛山扶持通平台（https://fsfczj.foshan.gov.cn/）按要求填报申报材料；

（二）受理：区科学技术局（区金融工作局）对申报单位是否符合资格、申请材料是否齐全规范、申请表单填报是否完整准确等进行初审。初审不通过的，一次性告知将信息反馈给申报单位，并按要求重新补正提交申请；

（三）审核：区科学技术局（区金融工作局）组织对申报材料真实和完备性、申报金额准确性等进行审查，必要时组织现场核查；

（四）公示：区科学技术局（区金融工作局）公示评审结果；

（五）终审：区科学技术局（区金融工作局）根据结果进行终审，完善专项资金安排方案；

（六）报批：区科学技术局（区金融工作局）审核并下达审议结果；

（七）提交收据：申报单位在接到批准通知后将相关收据提交至区科学技术局（区金融工作局）；

（八）政策兑现：区科学技术局（区金融工作局）向区财政局申请拨付资金，区财政局将资金拨付给企业。

七、办理部门

佛山市顺德区科学技术局（区金融工作局）

八、受理窗口

顺德区科学技术局产业金融科：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德民路3号区行政大楼5楼E15室

九、办理时间

2022年申报期：2022年8月15日至9月2日。

申报期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公众假期除外）

十、咨询查询

扶持通平台（https://fsfczj.foshan.gov.cn/）

咨询电话：0757-22835312

十一、收费标准

无。

十二、特别说明                                                                                     

无。



